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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豁免嚴格遵守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茲提述利福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與Mega Regal Limited（「要約人」）於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刊發之聯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要約截止、要約

結果及公眾持股量（「截止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完成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截止公告所披露，於要約截止後， 76,591,248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約 18 .27 % ）由公眾人士持有（ 定義見上市規則 ）。因此，未能符合上市規則

第 8.08 (1) (a)條項下 25%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於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包括該日）期間（「豁免期間」）

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規定（「豁免」）。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聯交所

向本公司授出有關豁免期間的豁免。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根據上市規則就回復最低公眾持股量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利福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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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榮濱先生及程璇女士；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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